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托，

担任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国脉”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

问”）。民生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

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公司下发《关于核准中通国

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向周才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219 号）核准，核准公司向自然人周才华、李海霞、徐征英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上海共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共创”）100%股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分别与周才华、李海霞、徐征英 3 名上海共创股东签署了

《资产购买协议》，关于业绩承诺及业绩承诺补偿如下： 

（一）业绩承诺 

周才华、李海霞、徐征英承诺，上海共创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实现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 2,800 万元、3,600 万元、4,600 万元。 

资产购买协议所称实现的合并报表净利润均以经中通国脉股东大会决议聘

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口径为准。 



 

 

（二）业绩承诺补偿 

如在利润承诺期内，上海共创任一年度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则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应向中通国脉进行利润补偿。上海共创业绩承诺

方应首先以其持有的中通国脉股份进行补偿： 

1、股份补偿的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

交易的交易对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中通国脉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2、如中通国脉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后的利润承诺期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

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按照第 1、项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3、如中通国脉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后的利润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上

海共创业绩承诺方所获得的需要补偿的股份的现金股利应相应返还至中通国脉

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的股息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

为准）×按照第 1、项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4、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股份不冲回。 

在利润承诺期内，若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持有的截至当年剩余的中通国脉股

份数不足以用于补偿或由于设置了质押等权利限制而无法用于补偿的，则当年应

补偿的股份数为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剩余的可用于补偿的中通国脉股份数，当年

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进行补偿。 

（1）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额-已补偿股份数额）×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 

（2）如中通国脉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前项所述“本次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3）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各业绩承诺方按照其向中通国脉转让的股权数额占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向

中通国脉转让总的股权数额的比例同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时，中通国脉应当对上海共创做减值测试，并由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中通国脉依法公布 2019年度审计报告后 60个工

作日内对该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利润承诺期届满时上海共创的

减值额大于利润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上

海共创业绩承诺方还需另行向中通国脉补偿差额部分。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期

末减值额－在利润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应首先以股份方式向中通国脉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

偿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 

减值测试股份补偿数=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如中通国脉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则前项所述“本次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若其持有的中通国脉股份不足以用于补偿的，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上海

共创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进行补偿。 

（四）利润补偿的实施 

1、中通国脉在审计机构出具关于上海共创每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专

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如触发减值测试条款）出具后 10 日内，完成计算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将专项审核意见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和现金金额书面通知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无论如何，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向中

通国脉支付的补偿总额合计不超过中通国脉向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实际支付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总对价。 

2、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中通国脉的上述书面通知 10 个工作日内，

将其所持中通国脉股份的权利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锁定、股权质押、司法冻

结等情形）及最终可以补偿给中通国脉的股份数量和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的现金金



 

 

额书面回复给中通国脉。 

3、中通国脉在收到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的上述书面回复后，应在 3 个工作

日内最终确定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并在 10 个工

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宜。中通国脉就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补偿的股份，

应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具体如下： 

中通国脉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后，中通国脉以 1 元的总价回

购并注销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当年补偿的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

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及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书面通知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上海

共创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通知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发出将其当年

需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并将应补偿的现金

支付至上市公司的指定账户。 

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回购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通国脉将在回购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应

在接到该通知后 30 日内取得所需批准（如需），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

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于接到上述通知后 30 日内将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

给回购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以外的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按照其持有的 A 股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所

持股份总数外的中通国脉总股份数的比例获赠股份。 

（五）在股份锁定期内，业绩承诺方不得对中通国脉因本次交易向其发行的

中通国脉股份设置任何他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质押。但对于业绩承诺方所持中

通国脉股份扣除当期及未来可能因承诺业绩未完成而需予以股份补偿的股份数

后，业绩承诺方所持中通国脉股份数仍有剩余且属于已解锁股份的，业绩承诺方

可设置质押。 

（六）上海共创 2019 年末的应收账款，应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收款，

如未完成收款的，上海共创业绩承诺方应当对此部分应收账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七）利润承诺期内，若上海共创不触发减值补偿的情况下，利润承诺期累

计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总和，则中通国脉承诺将部分超额利润奖励给上海

共创管理层，奖励数额以上海共创实际净利润（含非经常性收益部分）超出承诺



 

 

净利润总和部分的 40%和交易对价的 20%中的较低者为准。具体奖励方案由上

海共创总经理提案并由上海共创董事会批准。该奖励于利润承诺期的第三个会计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日后 40 个工作日内，由上海共创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向管理层

支付。 

二、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共创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二Ｏ一七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8）第 110ZA6143 号），上海共

创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1,254,769.95 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 770,831.38 元，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0,483,938.57 元，占相关交易方承诺业绩 28,000,000.00 元的 108.87%，超额实现

了业绩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精神，遵循客观、公正原则，认真审阅相关协议、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等

资料，与公司高管人员沟通交流，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对上述业绩

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海共创 2017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为

28,000,000.00 元，2017 年度上海共创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30,483,938.57 元，占相关交易方承诺业绩 28,000,000.00 元的

108.87%，超额实现了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对 2018 年、2019 年的业绩承诺仍

在继续履行中。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                             

                        陶 欣          吴茜茜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